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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艺院〔2017〕3号 

 

   

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

关于印发《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建设工程 

项目委托跟踪审计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 

的通知 

 

各系（部）、各处（室）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对学院工程建设全过程的审计监督，确保竣工

决算的及时、合理、准确，合理控制工程造价，提高建设资金使

用效益，维护学院的合法利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、

教育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、修缮工程项目审计的通知》

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结合实际，学院制定了《重庆文化艺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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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学院建设工程项目委托跟踪审计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。该办法

已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经学院院务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

遵照执行。如在执行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和建议，请及时告知学院

审计处。 

 

附件：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建设工程项目委托跟踪审计实 

      施办法（试行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重庆市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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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建设工程项目委托跟踪

审计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 

第一条 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学院工程建设全过程的审计监

督，确保竣工决算的及时、合理、准确，合理控制工程造价，提

高建设资金使用效益，维护学院的合法利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审计法》、教育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、修缮工程项目

审计的通知》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结合学院的实

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第二条  建设项目委托跟踪审计，是指自建设项目投资活动

开始，审计部门委托社会审计机构组成项目跟踪审计组依法对基

本建设项目的重要环节进行审计监督、提供咨询意见的行为。 

第三条  建设项目委托跟踪审计工作由学院审计处负责组织

实施。 

第四条  委托跟踪审计的实施范围：投资额在 500 万以上的

基本建设项目或投资额在 100 万元及以上装饰工程及对学院教育

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。 

第五条  受托跟踪审计的主要工作内容： 

（一）审查施工图预算，明确投资控制目标； 

（二）协助审查施工承包合同结算条款，避免施工合同结算

条款约定不明确为结算审计工作带来不必要的纠纷； 

（三）协助审查施工组织方案，提出合理化建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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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进行设计变更方案的可行性分析，提出合理化建议； 

（五）进行市场考察，进行材料设备询价，为学院核定材料

设备价格提供咨询建议； 

（六）核定每月完成的工作量和相应的工程进度款，作为学

院进度款拨付依据； 

（七）协助审核经济签证，为学院提供咨询意见。 

（八）对隐蔽性工程进行收方取证，为工程准确计量提供保

障。 

（九）进行工程结算审计，做为工程结算的依据。 

第六条  开展跟踪审计时，学院审计处主要职责： 

（一）认真做好对社会审计机构的审查和委托工作，代表学

院签订委托跟踪审计委托合同； 

（二）负责学院建设工程委托跟踪审计工作的组织协调，处

理审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； 

（三）审查社会审计机构提交的委托跟踪审计实施方案，对

社会审计机构的咨询意见和审计报告进行审查； 

（四）对受托进行跟踪审计的社会审计机构工作过程和结果

进行监督。 

第七条  开展跟踪审计工作时，学院工程管理部门的主要职

责： 

（一）支持和配合审计部门开展建设项目跟踪审计工作； 

（二）按时向审计部门、跟踪审计项目组提供相关材料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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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协调工程建设监理和施工单位等各方，落实审计意见； 

（四）协同审计部门及时解决跟踪审计中遇到的问题。 

第八条  社会审计机构根据学院的委托跟踪审计合同，履行

以下的职责： 

（一）严格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地

开展工程跟踪审计，严格完成委托跟踪审计合同的相关工作内容，

并独立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； 

（二）跟踪审计组成员应严格遵守审计职业道德，保守工程

跟踪审计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，遵守我校审计管理中的相关规

定； 

（三）编制跟踪审计实施方案，同时在跟踪审计实施过程中

严格按照审核后的实施方案组织实施，并接受委托方的监督； 

（四）在跟踪审计过程中，跟踪审计组成员需及时了解情况，

形成详细的过程记录。 

第九条  委托跟踪审计费用按《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若干规定》

列入建设成本，从工程建设费用中支出。 

第十条  为确保结算审计的准确性，学院有权对社会审计机

构的结算审核结果组织抽查复审。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由学院审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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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党政办                2017年 1月 3日印发         

 


